公示

经研究决定，拟对我市法院破产管理名册内机构级别进行调整（增补一级破产管理人），现予公示，公示期限10天（2025年6月11日-6月20日）。如有异议，请与我院司法鉴定处联系。
电话：0512-68553692、685526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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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6月11日

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公示名单
拟增补一级管理人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1  北京德恒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
2  国浩律师（苏州）事务所
3  上海市协力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
4  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
5  上海市锦天城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
6  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
7  北京大成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
8  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
拟增补一级管理人备选机构：
1  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
2 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苏州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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